	中文姓名
	
	西元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性別：□男 □女
	相片

	英文姓名
	請填寫與護照上
相同之英文姓名
	

	學歷
請填最高學歷
	
	兵役
狀況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職稱
系級
	

	通訊處
寄發通知用
	□□□□□
	聯絡電話
	 H: 

	
	
	手機號碼
	 M:

	E-mail
	

	所屬團次
童軍團名
	
	身分證
字號
	 

	童軍職稱
	□童軍  □ 行義 □ 羅浮 □ 服務員 
	木章訓練
	□不適用 □木章基本訓練 □ 木章訓練

	童軍級別
	□不適用 □初級 □中級 □高級 
□獅級 □長城 □國花 
	羅浮級別
	□不適用 □見習 □授銜 □服務

	報名參加類別：□露營團參加人員 □露營團服務員 □露營團服羅浮 

	童軍經歷
請先後條列曾參加之服務與獲得之獎勵等
	國內
	

	
	國際
	

	報名者
簽章
	本人             ，
1. 志願參加上述活動，遵守活動之規範及「中華民國童軍參加國際性活動代表團團員守則」
2. 不任意放棄參加資格，若遇重大事故，同意不退費。
3. 若有任何不符規定之情事，願意放棄參加資格。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家長簽章
	本人同意子弟報名參加活動並同意遵守有關規定
（未滿18歲者請家長填寫同意書）家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童軍團長簽章
	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團                                   
主任委員或團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縣市童軍會推薦
	__________（縣）市童軍會
                              總幹事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華民國童軍參加國際活動新北市報名表
2026全羅南道國際青少年大露營（新北市）
填表請注意：
1. 中英文均請正楷詳實填寫，建議以電腦撰打，上述欄位凡有空缺未填者，不予受理報名，亦不退件。
2. 填寫後請確認本人簽章、家長簽章、童軍團長簽章。
3. 參加「2026全羅南道國際青少年大露營」個人員書面資料填報，將僅供縣市童軍會為解決您的問題而須進行聯繫、回覆等相關事項。如您已報名，視為同意並瞭解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參加同意書 

茲同意 (□本人□子女)                 參加2026全羅南道國際青少年大露營，並願遵守大露營及新北市童軍會組團之各項規定，且依大會要求屬實填寫 (報名表) 資料。同時願以此同意以上個人資料提供主辦單位使用於與活動相關文件等用途；並同意大會及新北市童軍會使用於本次活動中所拍攝包含參加者之影像(靜態與動態)作為童軍運動推廣(包含網頁、社群網站、出版品…等)及紀錄等非商業使用。 
    此致　
新北市童軍會

                    參加人(被保險人)：               (需參加人本人簽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居留證號碼)：
                          參加人國籍： □ 中華民國  □ 其他         
                          ※登記團次：      縣(市)      團

=========================== (※滿18歲參加者以下免填) ================
                    家長(法定代理人)：               (需家長親自簽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居留證號碼)：               
 　　                   與參加人關係：
                            家長國籍： □ 中華民國  □ 其他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
保險事項說明：
一、參加活動期間，由主辦單位將參加人員全程辦理投保「旅行平安險」旅平險200萬+20萬意外醫療+20萬突發疾病。
二、依我國現行保險法規規範，所有辦理保險投保者，均需檢附「同意書」，故請務必填寫 。另參加人需由本人親自簽名；家長(法定代理人)部分，需家長(法定代理人)親自簽名。
三、參加人持用居留證者，報名時請檢附影本。
四、另根據保險法 107條之規範，未滿15歲之被保險人，保險金額 (喪葬費用) 累計上限為61.5萬元。故主辦單位申請投保時，如經保險公司審核發現：被保險人已有投保其他相關之保險時，主辦單位僅能依法規改申請辦理「旅行平安險之傷害醫療部分」 (保險金額為 5萬元) 。

